
 

 

证券代码：400245               证券简称：汇车 5              主办券商：中信证券 

转债代码：404004               转债简称：汇车退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4 年第六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债券受托管理人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2024年 10月



 

1 

重要声明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

来源于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广汇汽车”、“公司”或“发行

人”）对外公布的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及发行人向中信证券提供的资料。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

《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

托管理协议》”）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等，由受托管

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中信证券提请投资者及时关注发行人的信息披露文件，并已督促发行人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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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作为广汇汽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持续密

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

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以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

就本次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484 号）核准，广汇汽车于 2020

年 8 月 18 日公开发行了 3,37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

额 337,000.00 万元，期限 6 年。债券利率第一年 0.2%、第二年 0.4%、第三年

0.6%、第四年 1.5%、第五年 1.8%、第六年 2.0%。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汇车退债尚在存续期内。 

二、重大事项 

因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合计持有未偿还债券面值总

额 10%以上的债券持有人书面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

管理办法》《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于 2024 年 9 月 12 日公告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汇车退债”2024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并于 2024 年 9 月 27 日召开“汇车退债”

2024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对于本次会议已审议通过的《关于修订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关于

变更增信或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及其执行安排的议案》《关于限制募集资金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关于变更债券投资者保护措施及其执行安排的议案》，中

信证券已向广汇汽车、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广汇集团”）和实际控制人孙广信先生发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汇车退债”2024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事项督促落实函》，并要求予

以书面回复。 

中信证券已于近日收到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广汇集团和实际控制人孙广信先

生的书面回复，书面回复的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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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相关回复 

“1、公司修订《可转换公司债券会议规则》以及为“汇车退债”提供担保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鉴于公司股票尚处于股份确权过程中，暂未完成股份

登记，经征询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基于公司未完成股份确权导致暂

无法使用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为保障中小股东权益，上述事项暂时无法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2、2024 年 7 月，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广汇集团”）通知，广汇集团与新疆金正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

在筹划公司股权转让事项并签订了《股权合作框架协议书》，此交易可能触发公

司控制权的变更，具体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

公告。截至目前，相关事宜仍在积极推进中。 

基于上述客观情况和法律法规的要求，对于《关于修订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的议案》《关于变更增信或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及其执行安排的议案》《关于限制

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关于变更债券投资者保护措施及其执行安

排的议案》中提及的相关事项暂时无法提交内部决策，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在条

件满足时推动决策程序，并根据决策结果推动相关事宜。” 

（二）公司控股股东广汇集团和实际控制人孙广信先生相关回复 

“根据《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应当提供担保，但最近一期末经审计的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十五亿元的公司除

外。”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经审计的合并净资

产为 380.90 亿元，不低于 15 亿元，因此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人和控

股股东及实控人未提供担保。 

综合考虑当前的行业环境，广汇集团、公司实际控制人孙广信先生或其他相

关主体对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不进行担保。” 

三、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中信证券作为“汇车退债”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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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中信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汇车退债”2024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

会议通过议案落实工作的决策程序及后续推动情况，并将严格按照相关的规定和

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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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4 年第六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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